
 1  
 

证券代码：00006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金岭南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45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2018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

 

 

 

 

一、股东大会通知情况 

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决定于2019年4月23日（周二）

下午14:30召开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

月 30 日 在 《 中 国 证 券 报 》 、 《 证 券 时 报 》 和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

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43）。 

二、增加临时提案情况 

2019 年 4 月 11 日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晟公司”）发来的《关于提议增加深圳市中金岭

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》，将《关

于提名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

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》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该议案具

体内容如下： 

2019 年 4 月 10 日,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金岭南”）第八届监事会收到监事会主席赵学超先生以及

监事丘旭明先生向监事会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，因工作变动原因请求

辞去中金岭南监事会主席及股东代表监事职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和《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相关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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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广晟公司作为合计持有中金岭南 32.49%股权的控股股东，现

提名彭卓卓先生和何利玲女士为中金岭南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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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。 

三、董事局关于增加临时提案的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

司 3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

书面提交召集人。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

通知，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广晟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1,159,811,571 股

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2.49%，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，提案提

交程序合法，且该事项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，有明确的议题和决

议事项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公司董事局同意

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其他情况说明 

除增加此临时提案外，公司于2019年3月30日公告的《关于召

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43）中列明的其

他会议审议事项、会议召开时间、地点、股权登记日、登记方法

等相关事项均保持不变。调整后的通知详见公司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

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（增加临时提案后）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9-46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19 年 4 月 12 日 


